
 

 

新聞稿
 

保華集團獲股東批准一供二供股 
 
 
(2009年6月10日，香港) – 大宗散貨港口及基建企業保華集團有限公司 (0498.HK) 獲股東批准，增大

法定股本及進行每1股供2股集資。 
 
保華集團股東於昨天舉行之股東特別大會上，就兩項普通決議案進行投票，結果如下： 
 

票數（%） 
決議案摘要 

贊成 反對 
1. 批准增大法定股本 954,281,861 (99.38%) 5,973,540 (0.62%) 
2. 批准供股 531,116,268 (98.89%) 5,973,540 (1.11%) 

 
股份章程文件將於6月12日 (星期五)寄發給股東。集團提醒各股東注意下列重要日期及事項： 
 

日期 (2009 年) 事項 

6 月 16 日 (星期二) 未繳股款供股股份開始買賣首日 
6 月 25 日 (星期四) 未繳股款供股股份之最後買賣日期 

6 月 30 日 (星期二) 接納供股股份及繳付有關股款以及接納 
額外供股股份及繳付有關股款之最後日期 

 
待供股成為無條件後（預期將於 7 月 3 日（星期五）落實），下列各項換股價／行使價亦將作出相

應調整： 
 

 
調整前換股價／行使價 

（每股港元） 

調整後換股價／行使價 

（每股港元） 

可換股票據 $4.135 $2.139 
認股權證 $1.00 $0.51 
購股權 $1.0628 - $3.8571 $0.43762 - $1.58821 

 
可換股票據及認股權證的換股價／行使價將會追溯至 2009 年 6 月 10 日起調整。在 2009 年 6 月 10
日至 7 月 3 日期間行使可換股票據及認股權證的人士，將可獲得退還因調整而造成的差額。 
 
請按此下載有關通告參閱詳情。 
 

– 完 – 
 

http://www.pyicorp.com/pyiCms/documentLibrary/C_SGM%20results_rights%20issue.pdf

